关于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

市本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不断常态化，2019年度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实现“两个全覆盖”，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申报、同步审核和同步公开。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稳步推进，针对重点部门、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重点绩效评价。建立和完善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相结合的机制，在编制2020年度预算时，对评价结果为“中”及以下的项目和单位整体支出进行了统一调整。
